《就业创业证》申领
一、对象范围：
进行就业登记、失业登记的劳动者，以及毕业学年高校在校生。
二、申请人权利与义务：
1.《就业创业证》是记载劳动者就业与失业状况、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、接受公共就业人才服务等情况的基本载体，是劳动者按规定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、接受公共就业人才服务和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重要凭证。
2.全国实行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制度，《就业创业证》所记载的信息全国有效，持证者可凭《就业创业证》跨地区享受国家和省统一规定的相关就业扶持政策。
3.持有《就业创业证》的劳动者在个人基本情况（户籍和常住地址、学历、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职务等）、就业与失业状态等发生变化时，应持《就业创业证》和相关证明材料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相应的信息变更。
4.《就业创业证》实行实名制，限持证者本人使用，严禁转借、转让、出租、伪造和涂改。
5.劳动者在失业、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期间，《就业创业证》由其本人保管。劳动者被用人单位招录用的，其《就业创业证》由用人单位代为保管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关系的，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将《就业创业证》交还劳动者。
6.《就业创业证》中相关记录页面记载内容已满的，由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予以换发。《就业创业证》遗失或损毁的，由劳动者本人向原发证机构报损，并以适当方式公示，经原发放机构核实后予以补发。
7.劳动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其持有的《就业失业登记证》自动失效，并由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进行注销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移居境外的；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；死亡的；依据法律法规应当失效的其他情形。
三、申领条件：
1.进行就业登记、失业登记的劳动者；
2.被认定为就业援助对象的劳动者；
3.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的劳动者；
外国人和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居民在我省就业，其他法律法规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
四、申领材料：
已办理就业失业登记：
1.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；
2.近期两寸免冠照两张（领取纸质证件的提供）；
毕业学年高校在校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高校在校生基本信息登记表；
2.身份证（社会保障卡）、学生证；
3.近期免冠两寸照片两张（领取纸质证件的提供）。
五、办理流程：
1.受理。核验申请人提交的就业登记或失业登记材料，将信息录入系统并在系统内核实申请人信息。
2.制证。打印《就业创业证》并生成电子证照。
3.领证。通知申请人领取《就业创业证》。
六、办理时限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受理后，即时核发《就业创业证》。
7、 办理地点：彭店镇便民服务大厅
[bookmark: _GoBack]八、证件送达方式：窗口自取
九、咨询电话：0374-7661112
